
阜新市公安局涉企行政检查事项清单

序号 检查事项名称
检查依据 检查主体（含实

施层级）
检查方式 备注

法律 行政法规 地方性法规 部委规章 政府规章

1
对涉易制毒化学品企业的行

政检查

国务院《易制毒化学品管理

条例》第三十二条
市级公安机关（禁毒部

门）

现场检查、

非现场检查

2 对娱乐场所治安状况的检查

《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第五

条、 第十三条六项、第十
四条、第三十条

市级公安机关（禁毒部

门）
现场检查

3 对旅馆业治安状况的检查
《旅馆业治安管理办法》第

十二条
市级公安机关（禁毒部

门）
现场检查

4
对单位内部治安保卫工作的

检查

《企业事业单位内部治安保
卫条例》(国务院令第

421号，2004年12月1日施

行) 第三条

《公安机关监督
检查企业事业单

位内部治安保卫

工作规定》（公

安部令第93号，
2007年10月1日实

施） 第二条

市级公安机关（治安部

门）
现场检查

5
对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

工作的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
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第十

七条（国务院令第147号，

1994年2月18日施行）

《辽宁省计算机
信息系统安全管

理条例》第十五

条（2013年12月

市级公安机关（网安部
门）

现场检查

6 对查验枪支的行政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管

理法》（2015年4月24日

修订）第28条

市级公安机关（治安部

门）
现场检查

7

对危险等级较高的焰火晚会

以及其他大型焰火燃放活动

的监督检查

《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

（2016年2月6日修订）第35

条

市级公安机关（治安部

门）
现场检查

检查I级、II级

大型焰火燃放

活动

县区级公安机关（治安

大队）
现场检查

检查III级、IV

级、V级大型焰

火燃放活动

8

对制造、配售民用枪支的企

业制造、配售、储存和帐册

登记等情况的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管

理法》（2015年4月24日

修订）第20条

市级公安机关（治安部

门）
现场检查



9

对危险化学品的生产、经营

、储存、运输、使用和对废

弃危险化学品处置实施监督

检查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

》（2013年12月7日修订）第

6条、第7条

市级公安机关（治安部

门）
现场检查

10 对旧货经营的安全检查

《旧货流通管理办

法（试行）》的通

知在1998年3月9日

由国内贸易部，公

安部颁布。第38条

、第47条

市级公安机关（治安部

门）
现场检查

11 娱乐场所监督检查

【行政法规】《娱乐场所管

理条例》（2020年11月29日

修订）第3条、第15条、第16

条、第17条、第21条、第24

条、第25条、第26条

《娱乐场所管理办法》（于

2013年2月4日文化部令第55

号发布）第24条

市级公安机关（治安部

门）
现场检查

12 旅馆业监督检查

【行政法规】《旅馆业治安

管理办法》（2022年3月29日

修订）第6条、第12条

【地方政府规章】

《辽宁省治安特业

服务管理办法》
(2019年11月8日辽

宁省第十三届人民

政府第62次常务会

议审议通过，自

2020年1月1日起施

行)第16条、第17

条、第26条、第28

条

市级公安机关（治安部

门）
现场检查



13
对公章刻制业、典当业、印

刷业的监督治安支队检查

【行政法规】《印刷业管理

条例》（2020年11月29日修

订）第3条

【规章】《典当管

理办法》（2005年

4月1日施行）第27

条、第51条、52条

【地方政府规章】

《辽宁省治安特业

服务管理办法》

(2019年11月8日辽

宁省第十三届人民

政府第62次常务会

议审议通过，自

2020年1月1日起施

行)第17条、第19

条、第26条、第28

条

市级公安机关（治安部

门）
现场检查

14
对收购废旧金属的企业治安

业务的检查

【行政法规】《废旧金属收

购业治安管理办法》（1994
年1月25日施行）第9条、第

10条

【地方政府规章】

《辽宁省治安特业

服务管理办法》

(2019年11月8日辽

宁省第十三届人民
政府第62次常务会

议审议通过，自

2020年1月1日起施

行)第22条、第26

条、第28条

市级公安机关（治安部
门）

现场检查

15 对民用爆炸物品的安全检查

《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

例》(2014年7月29日国务院

令第653号修改)第4条

市、县公安机关（治安

部门）
现场检查

16

对保安员队伍管理、教育培

训、勤务安全等情况进行检

查

【行政法规】《保安服务管

理条例》第三条

市、县公安机关（治安

部门）
现场检查

17
对大型活动举办场所进行检

查，符合条件做出许可

国务院《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

管理条例》第十四条

市级公安机关（治安部

门）
现场检查

检查5000人以

上活动

县区级公安机关（治安

大队）

检查1000人-

5000人活动

18 对民用爆炸物品的安全检查

《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2014年7月29日国务院令第

653号修改)第4条

市、县公安机关（治安

部门）
现场检查


